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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21年5月6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近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向

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5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5人，会议由董事长张

金成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后，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及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

公司前期触发“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及退市风险警示” 的相应情形已经消除，同

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及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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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及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股票交易能否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同

意，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2021年5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及退市风险警示的议

案》，现将有关事项披露如下：

一、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1、公司于2020年4月2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自查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27）， 并于后续披露了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的相关进展公告。 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期间，公司自有资金共计32,726.07万元转至实际控制人关联

方的账户，日最高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为32,726.07万元（不含资金占用利息），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3.1条、第

13.3.2条的相关规定，前述资金占用事项触发了“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的相应情形。

公司股票交易自2020年4月22日开市起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证券简称由“群兴玩具” 变更为“ST群

兴” 。

2、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披露了《2019年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审计报告》等相关公告，因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2.1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交易自2020年6月

24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证券简称由“ST群兴”变更为“*ST群兴” 。

二、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1、公司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彻底解决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36），面对突发事件，公司积极应对，全力督促实际控制人偿还占用资金，并对资金归还情况

进行持续监督。 实际控制人配合出具了相关承诺并制定了还款计划，截至2021年4月28日，实际控制人

已全额归还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及资金占用利息，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款资金、利息已全部归还

清理归零。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关于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偿还情况的专项说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

占用资金已全部偿还，资金占用问题得到妥善彻底解决。

公司前期触发“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的相应情形已经消除，且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3.3条所列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3.8条、第13.9条的相关规定，公司已符合申请撤销对股票交易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2、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2021年4月29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前期触发“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应情形已经消

除、公司不触及暂停上市情形，且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十四章

所列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 第14.3.7条、第

14.3.8条的相关规定，公司已符合申请撤销对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三、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银行收款电子回单及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

的《关于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偿还情况的专项说明》，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已全部偿还， 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问题得到妥善彻底解

决。 经核查，截至本独立意见出具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资金占用、违规对外担保等情形，公司前期触

发 “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应情形已经消除。

根据2021年4月29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前期触发“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应情形已经

消除。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已符合申请撤销对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与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公

司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与退市风险警示，有利于保护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撤销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与退市风险警示。

四、其他说明

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及退市风险警示的申

请。 公司申请撤销对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将根据该申请事项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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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案

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编号：粤调查字20036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公司于2020年6月3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0），并

分别于2020年7月2日、2020年8月3日、2020年9月1日、2020年10月9日、2020年11月3日、2020年12月2

日、2021年1月5日、2021年2月2日、2021年3月3日、2021年4月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关于立

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7、2020-113、2020-121、2020-133、

2020-146、2020-154、2021-001、2021-016、2021-020、2021-024）。

目前中国证监会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

见或决定。 若收到相关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且违

法行为属于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可能会被终止上市。

目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公司将继续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按照监管

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月至少披露一次风险性提示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

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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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3、经公司2018年第二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使用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 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4,140,382,950股，其中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24,300,509股，该等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116,082,441股。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6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5月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1058号阳光控股大厦18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27日；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

东）共77人，代表股份1,344,870,054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735%。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人（均是委托代理人或公司董秘出席表决），代表股

份602,286,319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325%；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4

人，代表股份742,583,735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41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并

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议案1-11、13-21项均为普通议案，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上述提案12项为特别议案，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会议

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344,341,2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607％；反对

13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03％；弃权3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022,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73％；反

对13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8％；弃权3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79％。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344,342,9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608％；反对

13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02％；弃权3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2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023,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77％；反对

136,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3％； 弃权390,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79％。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344,342,9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608％；反对

13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02％；弃权3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2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023,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77％；反对

136,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3％； 弃权390,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79％。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344,342,9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608％；反对

13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02％；弃权3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2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023,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77％；反对

136,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3％； 弃权390,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79％。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344,661,3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845％；反对

20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342,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6％；反

对20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1,344,590,1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792％；反对

13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02％；弃权14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98,270,9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98％；反对

136,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3％； 弃权143,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9％。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341,769,1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7694％；反对

2,71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2016％；弃权3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2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5,449,9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20％；反

对2,71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1％；弃权3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79％。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344,563,7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772％；反对

30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2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244,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31％；反

对30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344,485,9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714％；反对

13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02％；弃权2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166,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36％；反对

136,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3％； 弃权247,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343,313,1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8842％；反对

1,55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11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6,993,9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94％；反

对1,55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竞买土地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344,733,1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898％；反对

13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413,9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7％；反对

13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334,313,8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2151％；反对

10,413,2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7743％；弃权14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87,994,6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513％；反对

10,413,2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128％；弃权14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9％。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13、审议通过《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344,733,1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898％；反对

13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413,9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7％；反对

13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投入以及与合作方根据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

公司富余资金事项并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343,170,1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8736％；反对

1,69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12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6,850,9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35％；反对

1,69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2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15、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所属企业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方案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344,733,1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898％；反对

13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413,9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7％；反对

13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1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所属企业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符合〈关于规

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344,733,1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898％；反对

13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413,9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7％；反对

13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1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344,733,1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898％；反对

13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413,9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7％；反对

13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1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说明与前景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344,733,1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898％；反对

13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413,9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7％；反对

13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1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344,590,1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792％；反对

2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2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270,9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98％；反对

27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持有的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申请“全流通” 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344,733,1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898％；反对

13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413,9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7％；反对

13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747,938,84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592％； 反对

30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4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245,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34％；反

对30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且已获得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表决通过。 该议案为关联事项议案，关

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2020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齐伟、陈伟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2、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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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

东及关联方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基于对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和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

信心，公司控股股东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集团” ）及关联方拟于2020年12月30日起

12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不少于本公司总股本的1%、且不超过2%（以增持实施期间的公司总股本计算）

（详见公司2020-360号公告）。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阳光集团及关联方本次已增持公司股份23,962,100股，占本公告

日总股本的0.58%，增持金额为138,777,013.27元。

公司于2021年5月6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阳光集团的通知， 阳光集团及其关联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计划

基于对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和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

心，公司控股股东阳光集团及关联方拟于2020年12月30日起12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不少于本公司总股

本的1%、且不超过2%（以增持实施期间的公司总股本计算）（详见公司2020-360号公告）。

公司已于2021年1月29日披露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

公司股份的公告（详见公司2021-018号公告），并于2021年5月6日披露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详见公司2021-080号公告）。

二、本次增持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人：阳光集团及其关联方；

（二）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

（三）增持数量、比例及增持方式

2021年1月29日，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增持公司股份3,600,000股，增持均价6.10元/股，增

持金额21,961,414.27元，增持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

2021年2月3日， 阳光集团增持公司股份2,772,100股， 增持均价6.08元/股， 增持金额16,866,

929.00元，增持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

2021年4月30日，阳光集团及东方信隆增持公司股份11,000,000股，增持均价为5.68元/股，增持金

额为62,516,307.15元，增持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

2021年5月6日，阳光集团及东方信隆增持公司股份6,590,000股，增持均价为5.68元/股，增持金额

为37,432,362.85元，增持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

三、本次增持前后的持股情况

增持前 增持后

股数 持股比例 股数 持股比例

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768,627,764 18.58% 778,419,864 18.80%

东方信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20,370,947 15.00% 630,940,947 15.24%

福建康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11,785,923 9.95% 411,785,923 9.95%

林腾蛟 0 0.00% 3,600,000 0.09%

合计： 1,800,784,634 43.53% 1,824,746,734 44.07%

注：增持前按照2020年12月30日总股本4,136,521,400股计算持股比例，增持后按照公告日总股本

4,140,382,950股计算持股比例，增加部分为公司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所致。

四、后续增持计划

根据本次增持计划， 阳光集团及关联方将按照公司2020-360号公告的内容继续增持公司股份，即

自2020年12月30日起12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不少于本公司总股本的1%、且不超过2%。

五、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

定；增持人在后续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亦继续遵守证监会、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

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触及要约收购；

（三）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四）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次增持股份锁定期为增持行为完成之日起不少于六个月。 增持人及其

实际控制人承诺：在增持人增持公司股票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票。

（五）公司将持续关注阳光集团及其关联方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六、报备文件

阳光集团增持股份的通知。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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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赎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根据“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以下简称：本期中期票据）发行条款

的规定，“于本期中期票据第3个和其后每个付息日，发行人有权按面值加应付利息（包括所有递延支付

的利息及其孳息）赎回本期中期票据。 ”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根据上述条款，计划提前赎回本期中期票据。

为保证赎回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中期票据基本情况

1.发行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18阳光城MTN001

4.债券代码：101800675

5.发行总额：人民币壹拾亿元整（RMB1,000,000,000元）

6.债券期限：3（3+N）年（发行人于第3个付息日有权按面值加应付利息赎回本期中期票据）

7.本计息期债券利率：8.00%

二、权利行使基本情况

1、发行人赎回面额：10亿元人民币

2、赎回价格：100元/百元面值

3、行权日：2021年6月8日

三、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 其兑付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划

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持有

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

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

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四、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慜婧

联系方式：021-80328700

2.�主承销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邹晓琴

联系方式：010-58566528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方式：021-23198708,� 021-23198682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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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第一期债权融资计划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于2020年11月27日召开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

议案》,公司拟发行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6亿元）的债务融资工具。根据公司收到的北京金融资产交易

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金所” )发出的《接受备案通知书》（债权融资计划[2020]第1427号），北金所

决定接受公司债权融资计划备案，备案金额为人民币60,000万元，备案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

有效。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拟发行债务融

资工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5）、《关于债权融资计划获准备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96）。

公司于2020年12月30日发行了2020年度第一期债权融资计划， 挂牌金额50,000万元， 产品期限

2+1年，挂牌利率7%，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债

权融资计划发行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

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发行了2021年度第一期债权融资计划，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一期债权融资计划

产品代码 21CFZR0595

产品简称 21�桂皇氏集团 ZR001

融资人名称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金额（万元） 10,000

产品期限 2+1�年

挂牌利率 7.3%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债权融资计划已全部完成发行。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

海富通全球美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5月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海富通全球美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海富通美元债（QDII）

基金主代码 501300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

理指导意见》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夏妍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陆丛凡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夏妍妍

任职日期 2021年5月6日

证券从业年限 6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6年

过往从业经历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硕士。 历任西门子金融服务集团西门子管理培训生，西门子

财务租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高级财务分析师，2014年加入海富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历任固定收益投资部固定收益分析师、基金经理助理。 2018年1月起任海

富通欣益混合基金经理。 2018年4月起兼任海富通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和海富通融

丰定开债券基金经理。 2019年5月起兼任海富通安颐收益混合基金经理。 2019年

10月起兼任海富通聚合纯债、 海富通富祥混合及海富通瑞合纯债的基金经理。

2019年10月至2020年11月任海富通瑞丰债券基金经理。 2020年5月起兼任海富

通富盈混合基金经理。

基金

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519221

海富通欣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8-01-05

519051

海富通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8-04-23

005277

海富通融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8-04-23 2021-05-06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519050

海富通安颐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9-05-22

519136 海富通瑞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10-15 2020-11-17

004264

海富通瑞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9-10-15

519134 海富通富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10-29

007037

海富通聚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9-10-31

009154 海富通富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0-05-20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

册/登记

是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陆丛凡

离任原因 工作需要

离任日期 2021年5月6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海富通上证城投债ETF、海富通上证10年期地方政府债ETF、海富通上清

所短融债券、海富通上证5年期地方政府债ETF、海富通中债1-3年国开债、海富通

上证投资级可转债ETF、海富通中债3-5年国开债、海富通中证短融ETF、海富通中

债1-3年农发的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变更手续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0661� � � � � � � � �证券简称：昂立教育 编号：临2021-027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

有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含1.5亿元），

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 3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2.71元/股（含22.71元/股），回购期限为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

告书》（公告编号：临2020-086）。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

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1年4月，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214,4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238%，成交

的最高价为14.90元/股、最低价为14.16元/股，支付的金额为17,793,387.15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1年4月30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共计9,910,7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3.4587%，成交的最高价为15.10元/股、最低价为14.0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45,877,064.62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的回购方案。

后续,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03579� � � � � � �证券简称：荣泰健康公 告编号：2021-033

转债代码：113606� � � � � � �转债简称：荣泰转债

转股代码：191606 转股简称：荣泰转股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并将回购股份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5,000万元（含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10,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5

元/股（含35元/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公司于2021年2月8

日实施了首次回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9日披露的《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

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1年4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416,200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0.2973%，成交的最低价格为27.02元/股，成交的最高价格为31.225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

币12,171,889.00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后续将根据股份回购方案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股份回购计划，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0768� 证券简称：中航西飞 公告编号：2021-026

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2021年陕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

者集体接待日暨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增强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加强与广大投资者沟通交流，进一

步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陕西上

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2021年陕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活动。

届时，公司董事长吴志鹏先生，董事、总经理宋科璞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雷阎正先生，

董事、总会计师罗继德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可能进行调整）将通过互动平台与投资者进行网

络沟通和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加。

活动时间：2021年5月14日（星期五）15:00-17:00。

活动地址：“全景·路演天下” 。

网址：http://rs.p5w.net。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公司现就“2021年陕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

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2021年

5月12日18:00前访问网址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业绩说明会问题征集” 专题

页面提问。 公司将通过本次活动对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特此公告。

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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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股东柯少芳女士的通知，获悉柯

少芳女士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是否为

限售股

（如是，

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

期日期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柯少芳 是 29,850,000 100.00 3.89 否 否 2021-4-30

申请解

除质押

登记为

止

上海鑫

纳投资

有限公

司

融资类

质押

合计 - 29,850,000 100.00 3.89 -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累计质押数

量（股）

累计质

押占其

所持股

份比例

（%）

累计质

押占公

司总股

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太安堂

集团

191,190,110 24.93 71,050,000 37.16 9.27 0 0.00 0 0.00

柯少芳 29,850,000 3.89 29,850,000 100.00 3.89 22,387,500 75.00 0 0.00

广东金

皮宝投

资有限

公司

1,200,000 0.16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222,240,110 28.98

100,900,

000

45.40 13.16 22,387,500 22.19 0 0.00

三、其他说明

柯少芳女士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不存 在实质性资金偿还风

险。 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和潜在业绩补

偿义务履行产生影响。 若出现平仓风 险，柯少芳女士将采取现金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

应对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688123 证券简称：聚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1

聚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方式

●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4日（周五）14:00—15: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聚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1年4月28日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为便

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发展战略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支持下，公

司计划于2021年5月14日采用网络方式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4日（周五）14:00—15: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陈作涛先生；公司董事、总经理张建臣先生；公司副

总经理、财务总监杨翌女士；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袁崇伟先生。（如遇特殊情况，公司出席人员可能

有所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形式向投资者实时公开，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14日（周五）14:00—15:

00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业绩说明会专区页面参与互动交流。

2、为提高交流效率，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在2021年5月13日前，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所关心的问题

提前发送至“investors@giantec-semi.com” 邮箱，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予以答

复。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姓名 翁华强 孙远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松涛路647弄12号

电话 021-50802035

传真 021-50802032

电子信箱 investors@giantec-semi.com

特此公告。

聚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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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19-048）。公司于2019年6

月20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9-052），于2019年7

月25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4）。2020年6

月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及延长实施期

限的议案》，将原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期限延长至2021年6月9日，回购用途变更为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或股权激励 （公告编号：2020-071）， 其他回购公司股份进展公告内容可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公司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

根据《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

简称“《回购细则》”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 现将回购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由于定期报告窗口期等因素影响，2021年4月公司未进行股份回购。 截至2021年4月30日，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10,433,0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7%，成交

最低价格为8.57元/股，成交最高价格为12.24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1,158,836.44元（不

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公司将严格按照《回购细则》等相关规定

实施本次回购，并根据回购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6日


